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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政府進口含瘦肉精美牛等施政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23） 

李委員就政府進口含瘦肉精美牛等施政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進口美牛飼料添加物萊克多巴胺之管理政策，行政院依「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專案會報」

技術諮詢小組 3 次會議評估結果，提出「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之政

策原則，行政院衛生署及農委會並確實依本（101）年 8 月 8 日修正公布「食品衛生管理法」

第 11 條及第 17 條之 1 及貴院 4 項附帶決議，嚴格執行上開政策目標。在「安全容許」上，

行政院衛生署依照國人膳食習慣，並參考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標準，已於本年 9

月 11 日公告訂定牛肉萊克多巴胺安全容許量，在該標準下對人體無健康疑慮。 

二、為推動召開臺美 TIFA 會議，政府近期將密集諮詢國內產、學界，掌握國內相關各界對 TIFA

之立場與需求，並透過各項管道促使美方儘速與我恢復召開臺美 TIFA 會議，以利強化臺美經

貿合作關係。 

三、目前各級政府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均即時啟動災害應變機制，並視需要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實施

應變，查本年自 610 水災迄今共開設 7 次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總計開設 517 小時，已有效處

置各項應變作為。 

（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蘭嶼核廢料貯存場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400） 

林委員就蘭嶼核廢料貯存場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天秤颱風於本（101）年 8 月 28 日侵襲蘭嶼，由於蘭嶼貯存場位於該島東南角，雖有 17 級陣

風，惟因受地形屏障，蘭嶼貯存場之貯存壕溝均未受損，貯存安全無虞。為掌握蘭嶼貯存場

是否受颱風影響，行政院原能會於本年 8 月 28 日下午立即先以電話查證蘭嶼貯存場狀況。據

台電公司回報貯存場場界之輻射監測顯示正常，現場巡視壕溝蓋板確認均完好。本次風災期

間管制區內收集雨水入滲之集水池，約增加 25 公分，該入滲水均須經過處理後回收使用，未

排放至環境中。 

二、另有關要求台電公司須做到「內部慎重檢查」、「對外詳細說明」及「安排立委、專家現地勘

查確認」等 3 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有關「內部慎重檢查」：台電公司於本次天秤颱風來襲過後之次日（本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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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派員至現場全面檢查災損狀況並拍照存檔，同時依規定填報災損，其主要設施及附

屬設施檢查結果說明如下： 

1.貯存設施：23 座貯存溝本體結構完整，壕溝內之廢棄物桶貯存安全無虞。 

2.鋼構廠房：鋼構廠房 A 棟鐵捲門損壞，經緊急搶修，鐵捲門已於本年 9 月 13 日完成復

原。 

3.處理中心：靠南邊海側鐵捲門底部受損，已立即派員修復；屋頂通風系統損壞，目前

進行修復中。 

4.取出單元：屋頂浪板損壞，亦將進行修復。 

5.龍門碼頭：西側碼頭平台受損龜裂，東側防波堤亦有部分受損，正辦理修復工作之發

包手續。 

(二)有關「對外詳細說明」：該公司於天秤颱風過後本年 8 月 29 日即發出新聞稿，另與風災

、核外洩疑慮之相關聲明稿，亦編輯於「蘭嶼貯存場敦親睦鄰花絮」第十九刊，由部落

服務員挨家挨戶發送週知。 

(三)有關「安排立委、專家現地勘查確認」：該公司將妥為安排辦理。 

（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建置跨部會採購資料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64） 

林委員就建置跨部會採購資料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行政院工程會設置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資料，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27 條授權訂定「政

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之規定，由招標機關依規定登載須公告事項。該採購網目前已

與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登記資料、該會技師事務所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登記資料介接，以利機關瞭解投標廠商是否合法登記，該會並定期提供決標資料予財政部，

供該部稽徵業務所需。 

二、就經濟部商業司公司查詢系統等相關機關建置跨部會採購資料庫部分，分述如下： 

(一)就經濟部商業司公司查詢系統，該部已依「公司法」第 39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

將公司（含已解散、撤銷及廢止）登記資料（含本國公司、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上網

提供查詢，充分揭露資訊。又該部亦提供跨機關介接查詢公司登記資料，俾利各行政機

關基於執行業務需要，亦得向公司登記機關請求提供公司登記資料。 

(二)就財政部營業登記資料查詢系統，該部稅務入口網已就營業登記之公示資料，對外提供

正常營業之營業人基本資料供查詢，並暸解營業人是否仍屬正常營業狀態及是否使用統

一發票；至有關已經廢止或撤銷資料，因該等營業人已非正常營業狀態，尚無銷售貨物

或勞務行為，且基於資料庫系統容量限制，目前尚無法提供查詢。惟如需查詢歇業、暫

停營業等其他狀況之稅籍登記資料，該部網站已載明請逕洽該營業人所在地國稅稅捐稽


